
負責人
（請加蓋印鑑）

總攤位面積
（每攤位9M2）

註：

1.預算金額=自籌配合款+申請補助款。

2.自籌配合款至少 1 成。

辦理公協會參展建置國家形象館（區）申請補助經費預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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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展總家數 平方米

二、展覽名稱

支出項目

預算金額

 (NT 仟元)

A=B+C

申請補助款

一、申請單位
（請加蓋印鑑）

家
參展

總攤位數
個

四、經費預算說明

0總　 計 0

三、經費預算

(僅填與裝潢佈置費相關支出項目，例如裝潢施工費、裝潢材料費等)

計算方式

0

自籌配合款

 (NT 仟元)

B

 (NT 仟元)

C


